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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在北京
召开。 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应到董事９名，实到７名，２名董事办理委
托，戴志康董事委托左兴平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丁喜梅董事委托贺占海董事
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贺占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举手表
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以５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
业有限公司５２％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贺占海、杨红星、梁润彪、丁喜梅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将所持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５２％的股权转让给河南中源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股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申请２０１０年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２０１０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行、 包头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和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总计
为叁亿壹仟捌佰万元整，具体融资金额将视资金需求而定。

３、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存货及报废固定资
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公司碱湖试验站核销存货原料碱，其账面成本为４，１８９万元，已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３，７９３万元，净值３９６万元。本次存货核销导致２００９年净利润减少３９６万元。同意碱
湖试验站报废固定资产，其账面原值为８，１１７万元，已计提折旧３，８５６万元，已计提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２，１６３万元，净额２，０９９万元。 预计残值变价收入４０６万元，发生清理费用８０万
元，预计变卖残值发生税金１．５万元，本次报废产生固定资产损失１，７７５万元，影响２００９年净
利润减少１，７７５万元。

４、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星期一）上午９点召开，本次会议
将采用股东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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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在北京召
开。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应到监事３名，实到３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苗慧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举手
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
业有限公司５２％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所持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５２％的股权转让给河南中源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股权。

２、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存货及报废固定资
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公司碱湖试验站核销存货原料碱，其账面成本为４，１８９万元，已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３，７９３万元，净值３９６万元。本次存货核销导致２００９年净利润减少３９６万元。同意碱
湖试验站报废固定资产，其账面原值为８，１１７万元，已计提折旧３，８５６万元，已计提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２，１６３万元，净额２，０９９万元。 预计残值变价收入４０６万元，发生清理费用８０万
元，预计变卖残值发生税金１．５万元，本次报废产生固定资产损失１，７７５万元，影响２００９年净
利润减少１，７７５万元。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〇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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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２．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

本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以九票赞成，０票弃权，０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召开
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星期一）上午９：００。

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５．出席对象：

（１） 截至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会议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１４号创业大厦Ｂ座１６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５２％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关于
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５２％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年２月７日上午１０：００时至下午１６：００时。

登记地点：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１４号创业大厦Ｂ座１６层公司证券事务
部。

凡出席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授权委
托书或法人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四、其他
邮政编码：０１７０００

联系电话：０４７７－８５３９８７４

传 真：０４７７－８５３９９３５

联 系 人： 华阳 裴志强
会议预期半天，交通食宿费自理。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的议
案》。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委托人姓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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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１、本公司／远兴能源：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博源集团：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中源化学：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４、苏尼特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５、本次股权转让：指本公司拟向中源化学转让所持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
６、本次股权转让双方：指本公司和中源化学
７、转让股权：本公司所持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
８、《股权转让协议》：指本公司与中源化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９、标的企业：苏尼特公司
１０、评估基准日：本次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１１、单位：人民币元
二、交易概述
１、本公司拟与中源化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所持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转

让给中源化学。 本次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苏尼特公司的股权。

２、因本公司与中源化学大股东同为博源集团，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贺占海、杨红星、丁喜梅、梁润彪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３、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４、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博源集团将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５、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有
关部门批准。

三、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１、转让方———本公司
２、受让方———中源化学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镇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镇
法定代表人：牛伊平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０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３５６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４１１３３０７０６６８１２９０

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产
除盐水、蒸汽、母液的销售；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
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根据市场
变化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调整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所占比例（

％

）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７６ ４４．６８

中国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
１４

，

０８４ ２０．１２

ＴＢ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北京实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４０ ７．２０

西安汉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０３１ ４．３３

博圣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１

，

８１３ ２．５９

上海瑞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５６ １．０８

合 计
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止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中源化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１７７，２５９万元，负债总额１１１，１７０万元，

所有者权益６６，０８９万元，营业收入１１９，４４０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１２７，２０６万
元。

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中源化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２６８，９８１万元，负债总额１４３，１６９万
元，所有者权益１２５，８１２万元，营业收入１５５，９０１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２８，

６２４万元。

截止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中源化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２８２，６６６．９８万元， 负债总额１４３，

８８９．３０万元 ，所有者权益１２５，８１２．２９万元，营业收入３０，６４１．７７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１９０．８８万元。

目前，中源化学碱类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１７５万吨左右，小苏打生产能力达到４５万吨／

年，初步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天然碱生产基地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主导产品
畅销华中、华南等１９个省市，并出口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市场。

中源化学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仲裁。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苏尼特公司概况
公司全称：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润彪
注册资本：４０，０００万元
设立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
注册地：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
经营范围：纯碱、烧碱、小苏打、元明粉，芒硝的生产、销售、固碱包装钢桶、白灰生产销

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项目未审批前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２、本次转让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３、 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 中源化学持有苏尼特公司
４８％的股权。

４、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苏尼特公司股权，苏尼特公司不再列入公司
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５、担保及资金占用：本公司没有对苏尼特公司提供担保，苏尼特公司不存在占用本公
司资金的情况。

６、评估审计情况：

（１）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苏尼特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９０，６４３万元，负债总额３７，

９６３万元，应收款项总额９８７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０万
元，所有者权益５２，６７９万元，营业收入５９，０２３万元，营业利润９２９５万元，净利润８３１３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１１，０８２万元。

截止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苏尼特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６５，２６４万元，负债总额 ２１，１８９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８２１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０万元，所
有者权益４４，０７５万元，营业收入２１，０１７万元，营业利润－１０６０万元，净利润－１１６２万元和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７５０５万元。

（２）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聘请
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２００９年６月
３０日苏尼特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苏尼特公司的资产：账面值６５，

２６４．０８万元，评估值６６，１２５．３７万元，增值８６１．２９万元，增值率１．３２％；负债：账面值２１，１８８．７４

万元，评估值２１，１８８．６８万元，增值－０．０６万元，增值率０．００％；净资产：账面值４４，０７５．３４万
元，评估值４４，９３６．６９万元，增值８６１．３５万元，增值率１．９５％。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Ａ×

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９

，

９３０．２２ ２０

，

６９８．７０ ７６８．４８ ３．８６

２

非流动资产
４５

，

３３３．８６ ４５

，

４２６．６７ ９２．８１ ０．２０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 － － －

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 －

８

固定资产
４３

，

７８４．７１ ４３

，

８８０．７４ ９６．０３ ０．２２

９

在建工程
１１７．４０ １１７．４０ － －

１０

工程物资
－ － － －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持有待售固定资产）

２０．８０ ３４．７４ １３．９４ ６７．０２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 －

１４

无形资产
１

，

２９８．２９ １

，

３９３．７９ ９５．５０ ７．３６

１５

开发支出
－ － － －

１６

商誉
－ － － －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 － － －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２．６６ － －１１２．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２０

资产总计
６５

，

２６４．０８ ６６

，

１２５．３７ ８６１．２９ １．３２

２１

流动负债
２１

，

１８８．７４ ２１

，

１８８．６８ －０．０６ －

２２

非流动负债
－ － － －

２３

负债合计
２１

，

１８８．７４ ２１

，

１８８．６８ －０．０６ －

２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４４

，

０７５．３４ ４４

，

９３６．６９ ８６１．３５ １．９５

７、评估说明
（１）２００８年５月，公司以所持苏尼特公司４８％的股权与博源集团所持内蒙古博源联合化

工有限公司１５％的股权进行置换。 苏尼特公司评估方法为收益现值法，苏尼特公司净资产
账面值４５，７１６．０８万元，评估值６０，７１６．０４ 万元，增值率３２．８１％。

（２）本次转让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苏尼特公司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净资产账面
值４４，０７５．３４万元，评估值４４，９３６．６９万元，增值率１．９５％。

本次评估采用了基础资产法和收益法对苏尼特公司于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由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市场环境变化，使企业主
要产品市场价格变化较大，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仅售价一项即对公司收入的影响下降１．８

亿左右。

按评估基准日价格以及历史销售价格变化趋势所做的预测数据， 计算出的收益法评
估结果，与基础资产法结果差异不大，考虑到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售价影响的不确
定性，故采用基础资产法作为评估结果。

售价变化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情况分析如下：

主要产品年度、月度价格变化趋势图表
纯碱价格月变化趋势

小苏打价格月变化趋势

苏尼特公司主要产品有纯碱、小苏打和烧碱，总产量５０万吨／年，其中：纯碱年产２９．８万
吨、小苏打年产１２．５万吨，烧碱年产３．３万吨。

２００８年苏尼特股权置换时评估报告预测数据
项目

２００８

（预测数）

２００９

（预测数）

２０１０

（预测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３

，

４６５

，

６０６．２０ ５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６

，

８０４

，

７６６．２０ ５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６

，

８０４

，

７６６．２０

纯碱
２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６５．８１ ４６６

，

６１１

，

３８０．００ ２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９．２３ ４１９

，

９５０

，

５４０．００ ２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９．２３ ４１９

，

９５０

，

５４０．００

小苏打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７．４４ １１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７．４４ １１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７．４４ １１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烧碱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４８．４６ ６０

，

９９９

，

２２６．２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４８．４６ ６０

，

９９９

，

２２６．２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４８．４６ ６０

，

９９９

，

２２６．２０

其他（芒硝碱）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５０ １３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５０ １３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５０ １３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本次股权转让预测数据
项目

２００８

（实际数）

２００９．１－６

（实际数）

２００９．７－１２

（预测数）

２０１０

年（预测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４５１

，

３６２．３１ ５９０

，

２２６

，

７１２．２４ ２２３

，

９９６．０７ ２０７

，

６０４

，

６８３．４２ ２３７

，

２５８．９８ ２１７

，

２０１

，

９７２．４６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

，

１６９

，

４７１．２０

纯碱
２７５

，

６５３．２２ １

，

４５５．４５ ４０１

，

１９８

，

８６１．３２ １３５

，

７０７．９２ ８４５．６２ １１４

，

７５７

，

０４９．６８ １６２

，

２９２．０８ ８４１．８８ １３６

，

６３０

，

４５６．３１ ２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４３ ２５３

，

４２８

，

１４０．００

小苏打
１０５

，

２１３．２５ １

，

０１５．７６ １０６

，

８７１

，

７６６．１０ ７５

，

１３９．５０ ９５８．０６ ７１

，

９８７

，

９６７．３８ ４９

，

８６０．５０ ９０５．９８ ４５

，

１７２

，

６１５．７９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５．９８ １１３

，

２４７

，

５００．００

烧碱
２７

，

２９４．８０ １

，

８４３．３２ ５０

，

３１２

，

９９８．５１ １０

，

３９３．６０ １

，

９１７．５９ １９

，

９３０

，

６９７．５９ ２２

，

６０６．４０ １

，

５４１．３０ ３４

，

８４３

，

３５０．３６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４３．５９ ５０

，

９３８

，

３５１．２０

其他（芒硝碱）

４３

，

２０１．０４ ２６８．９４ １１

，

６１８

，

５５３．４０ ２

，

７５５．０５ ３３７．１９ ９２８

，

９６８．７７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２２．２２ ５５５

，

５５０．００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２２ ７

，

５５５

，

４８０．００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聘请

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评估。 评估
机构的选聘公开、公平、合规，有关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关于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合理、评估
定价公允，评估机构独立于本次交易各方。

２、 本次向中源化学转让本公司所持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以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定价
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２３，３６７．０８万元。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协议签署双方：本公司和中源化学
２、协议签署日期：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３、交易标的：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

４、交易定价：双方同意以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第１２８号评估报
告书所载资产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

５、交易金额及方式：２３，３６７．０８万元。

６、付款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以现金方式交易．

７、付款时间：协议生效后３０个工作日内，中源化学向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５１％，

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中源化学支付完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８、损益确认：定价基准日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苏尼特公司的一切损益由原股东按原持
股比例承担。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股权交割日，苏尼特公司的一切损益由中源化学承担。

９、协议生效条件—下列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１）中源化学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２）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次向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５２％的股权

有利于上市公司规避与大股东同业竞争的风险，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２、本次转让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股权符合上市公司产业发展战略；

３、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第１２８号评估报
告书净资产值为依据，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关联董事均采取了回避表决，符合议
事程序。

八、董事会意见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受下

游需求的影响，纯碱市场整体不景气，纯碱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评
估基准日及当前的纯碱市场与２００８年５月股权置换时的纯碱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加
之未来纯碱市场走势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转让苏尼特公司５２％的股权不适宜采用
收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是符合实际的、合理的。

本次股权转让，公司依评估机构以资产基础法确定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定
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九、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公司２００７年非公开发行时，博源集团承诺：计划于２００９年年底前将锡林郭勒苏尼特

碱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置换出上市公司，彻底消除双方存在的相同业务。 本次股权转让，是
博源集团履行消除同业竞争风险的承诺；

２、本次股权转让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项目建设所需；

３、本次转让苏尼特公司股权，有利于减少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
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４、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收益２３００万元，影响２０１０年净利润２３００万元左右；

５、中源化学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到期无法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风险，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中源化学持有苏尼特公司１００％的股份；

６、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向能源产业转型的发展战略。

十、２０１０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未与中源化学发生关联交易。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第１２８号评估报告书；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０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深发展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１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衍生品交易业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８

号：衍生品投资》

的有关要求，现将我行开展衍生品业务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我行衍生品交易业务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开展的商业银行业务。

根据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开办衍生产品交
易业务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５

】

２０２

号），我行自
２００５

年起开展衍生品交易业
务。 该项业务是我行日常业务的一部分，是丰富我行产品、更好地为客户提
供金融服务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我行衍生品交易业务绝大部分以代客交
易为目的，少量以对冲资产负债风险敞口为目的。

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行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为远期、掉期、期权三类。 远期业务主要
是远期结售汇和远期外汇买卖代客交易， 为我行客户规避未来汇率波动的
风险。 掉期业务主要是货币掉期和利率掉期，仍然为代客业务，我行不主动
承担市场风险，即同时与其他银行背对背轧平敞口。期权业务主要为代客结
构性衍生品，本金

１００％

保证。

三、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内部控制。

１

、制度建设
我行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及我行内部控制的需要制定了衍生品交易业务

的相关操作规程与指引，以及相关风险监控制度。

２

、组织架构
我行衍生品交易业务严格执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 实行前

中后台分离的组织框架，交易部门、风险监控部门、资金清算部门互相独立，

分别属于不同的业务条线，由不同的高管分管。

３

、人员配备
我行目前有专职交易员

２６

名，可从事代客和自营衍生品交易。这些人员
均为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获得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交易商协会、上
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员证书资格，能够充分理解衍生产品的风险及特点，在
衍生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交易等方面具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４

、审批程序。

我行衍生品交易业务采取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首席财务官
－＞

首席
资金执行官

－＞

资金交易部门（含资金同业部、金融市场产品部）

－＞

交易员
的从上而下的多层授权体系，在每一个层级均设定了相应的权限（单笔、日
间、隔夜等），超过本层级权限，将需要上一个层级审批。 多级授权体系在保
证交易安全性的基础上，兼顾了交易的及时性。

５

、其他内部控制

我行对于衍生产品交易按照产品采取限额管理。 该限额规定了交易部
门能够从事的具体交易种类和敞口等限制，由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由最高
管理层成员组成）每年审定后下发执行。我行每月或每周由完全独立于交易
部门的中台监控部门出具市场风险报告，报告衍生产品的头寸、风险与损益
程度，评估业务是否在限额内运行并抄报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各成员。董事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定期听取衍生产品市场风险控制报告。

四、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衍生品的市场风险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
商品价格）的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我行对于市场
风险监控主要从敞口、风险程度、损益等方面出发，进行限额管理。

２

、流动性风险。衍生品的流动性风险指的是银行虽然有清偿能力，但无
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
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对于全额交割的衍生品，我行严格采取组合平盘方
式，能够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对于净额交割的衍生品，其现
金流对我行流动性资产影响较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３

、操作风险。衍生品的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
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它包括人员、流程、系统及外部四个方
面引起的风险。 我行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要
求，配备了专职的交易员，采用了专业化的前中后台一体化监控系统，制定
了完整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以及完善的内部监督、稽核机制，

最大限度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４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因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
事件而导致风险敞口的可能性。我行对衍生交易的法律文本极为重视，对同
业签订了

ＩＳＤＡ

、

ＣＳＡ

、

ＭＡＦＭＩＩ

等法律协议， 避免出现法律争端及规范争端
解决方式。对客户，我行按照监管要求及交易管理，参照以上同业法律协议，

拟定了客户交易协议，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法律争端。

５

、不可抗力风险。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火灾、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军事行动，罢工，流
行病，

ＩＴ

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所涉及的市场
发生停止交易等， 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后， 发生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变
化，导致我行衍生产品交易无法正常开展的情形。 我行与零售、机构客户及
同业进行衍生交易时，均签订合约对不可抗力风险进行了约定，免除在不可
抗力发生时的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１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与空中客车
公司（“空客公司”）签订《飞机购买合同》，根据本合同，本公司向空客公司购
买
２０

架空客
Ａ３２０

飞机。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临时会议，以董事通讯、签字同意方式，

分别审议通过以下议案：一、根据市场需求的发展和公司的运力规划，同意
本公司向空中客车公司（“空客公司”）购买

２０

架
Ａ３２０

飞机；二、授权本公司执
行董事签署该飞机购买合同。

应参与审议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１２

人。 经董事审议，一致同意
上述议案。 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及程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上述交易事项尚待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２

、遵照上述决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与空客公司就购买
２０

架
Ａ３２０

飞机签订合同。 根据该合同，空客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月至
２０１３

年向本公司交付
２０

架
Ａ３２０

飞机。

二、交易方介绍
空客公司是世界上主要飞机制造商之一，总部位于法国图卢兹。 就本公

司董事所知， 空客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可以实际控制交易对方经营管理的
人均独立于本公司和本公司关联方，空客公司为本公司的独立第三方，不存
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与空客公司在中国广州就购买
２０

架
Ａ３２０

飞机
签订合同。 根据该合同，空客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向本公司全部交付
２０

架
Ａ３２０

飞机。 这
２０

架
Ａ３２０

飞机的公开市场报价（“目录价格”）总计约为
１５．３８

亿美元。本次飞机购买合同交易金额是经合同签订各方以公平磋商厘定。实
际交易中空客公司给予本公司一定优惠， 该等飞机的实际代价将低于上述
目录价格。

本次交易协议是按照一般商业及行业惯例经公平磋商厘定。 本公司认
为，本次飞机交易中本公司得到的价格优惠公平合理，与以往购买空客飞机
所获得价格优惠相若， 本公司亦相信此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价格优惠对本公
司整体营运成本无重大影响，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所涉金额将以美元分期支付。 该交易资金来源将由本公司自
有资金和商业银行贷款融资解决。

四、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不考虑本公司可能基于市场环境和机龄而对机队做出的调整， 预计上

述飞机的引进将使本公司运力水平提高， 以本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可用吨公里计算，本次交易将使本公司运力增长约

４．５％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购买飞机的交易符合本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机
队规划，有助于本公司优化机队结构和运力布局，提升本公司的经营能力，

为广大旅客提供更优质和便捷的服务，增强本公司核心竞争力，从而符合本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佳利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０２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的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计期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业绩将扭亏为盈。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审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人民币
４８．２９

亿元；

２

、每股亏损：人民币
０．７４

元。

三、 原因分析 受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国内经济探底回升等积极因素
带动，航空运输需求得到快速恢复；此外，由于油价同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以及本
公司采取多项措施提高收入， 降低成本，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的盈利状况显著改
善。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８

中远债”

２００９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０８

中远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计算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０．８％

；

２

、每手“

０８

中远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８．００

元（含税）；

３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４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５

、兑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发行的
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司债券（“

０８

中远债”），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将期满两年。 根据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

０８

中远债”

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
２００９

年度本债券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及方案
本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规定：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计息，票面利

率为
０．８％

。每手“

０８

中远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息
８．００

元（含税）。公司发行的“

０８

中远债”本期付息总金额为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３

、兑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中远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

行条款有关规定，本期“

０８

中远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

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８

中远债”持有人均有权
获得本期利息。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

０８

中远债”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兑息日后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
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
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０８

中远债”付息的具体条款，可查阅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认股权和债券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亦可向公
司咨询。

五、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人：王健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２６２１３９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６２６２１３８８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五羊新城江月路颐景轩
３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００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国阳新能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５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
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白英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四名 ， 代表股份

５６４

，

２２４

，

６６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６５％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７

人，出席
７

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发布的会议通知所列议题，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
通过，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５６４

，

２２４

，

６６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 指派律师担任本次股东大会

的见证律师。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